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
束后，经国务院批准，将每
年8月8日定为“全民健身
日”。8月8日，是“全民健身
日”十周年纪念日，截至目
前，我区各个旗县（市、区）
实现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全
覆盖，90%的苏木乡镇建有

小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嘎查村和城市社区全民健
身活动站点蓬勃兴起。（8
月8日《北方新报》）

在纪念“全民健身日”

十周年之际，值得一提的

是，现在自治区的全民健身

活动已从城市走向乡村，在

嘎查村也能看到全民健身

活动站点，全民健身普及率

如此之高，令人欣慰。在此

基础上，把“全民健身日”推

向常态化，引导更多群众

“动”起来，这无疑是体育部

门和相关社会组织努力的

方向。倡导全民健身的健康

理念，让健身成为普通民众

的日常习惯，还有更长更远

的路要走。

把全民健身推向常态

化，就是要让健身成为一种

生活习惯。个人健身意识的

觉醒，是形成健康文明生活

方式的前提。可喜的是，如今，

在公园、小区里，随处可见的

锻炼者，已经将体育锻炼融

入日常生活之中，表明锻炼

健身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

日渐渐成为大众的习惯。

把全民健身推向常态

化，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

的积极引导。展开来说，要

有长远的建设规划，多渠

道、多层次保障体育设施

和相关服务满足大众的健

身需求；要继续推动学校

体育设施向市民开放，公

共运动场馆和大型体育场

馆既要让老百姓消费得

起，还应该有足够的免费

开放时间。与此同时，还要

补齐短板，让健身器材下

乡，满足和服务农牧民健

身需求，逐步推进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让全体民

众都能享受全民健身的条

件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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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民健身推向常态化
◎◎百姓话题

文/梅 新

据《北方新报》报道，

一男子将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乌雕做成标本

网上出售，8月6日，新城区

人民检察院受理了这起涉

嫌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案。

与那些谋财目的明确

的盗猎分子相比，该男子获

罪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冤。

这只乌雕当初是捡来的，并

非主动猎杀，而且存放多

年也没打歪主意，直至被

人提醒做成了标本，后来

开了“窍”才拿到网上高价

出售。这个“捡来”的罪真

的很冤吗？其实不冤。开始

捡到乌雕没有上交，存放

家中的行为虽然不妥当，

但没有触犯法律，可后来

上网明码标价出售却实实

在在违反了法律规定。虽

然犯罪嫌疑人可能不知道

手里这只“鹰”到底是什

么，也不了解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含义，更不清楚

贩卖其制品构成犯罪，但

法律不讲“不知者不为

罪”。况且，他开出38000余

元的高价，应该对这只野生

动物的实际价值有所了解，

并不是一无所知导致的懵

懂犯罪。

在许多人看来，只要不

是自己捕猎杀害的就无妨，

可事实上，收购、出售等行为

同样是犯罪。而且，无论活

物，还是尸体，乃至加工品，

都属违禁行列。不要随便打

野生动物的主意，否则会面

临法律的惩处。这起“捡来”

的罪给大众上了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闻者足戒。

“捡来”的罪冤吗？
文/山 歌 画/沈海涛

8月5日，北京的陈女

士带一对8岁双胞胎女儿

到青岛黄岛区的海边玩

耍，稍不留神发现孩子失

踪。事发后，她立即报警，

多名网友也转发朋友圈

帮忙寻人。当地救援组织、

热心市民等均加入了找人

队伍。8月6日，当地警方证

实，两名女孩儿相继被从

海里发现，均已身亡。

双胞胎姐妹失踪后，

当地组织多方力量进行搜

救，许多热心市民自发参

与寻人，并在网上发布寻

人消息。然而，等来的却是

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据介绍，当时海面的

浪并不大，沙滩上有其他

游客在玩耍，海里还有人

在游泳。看起来这似乎是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

但不幸却突然降临。“双胞

胎海滩溺亡”固然是一起

意外事故，但偶然背后往

往隐藏着必然，对所暴露

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加以反

思，有助于今后避免悲剧

重演。

首先，家长的防范意

识需要增强。据孩子妈妈

陈女士介绍，当时她看了

两眼手机、发了个朋友圈

后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

对于这位痛失爱女的母亲

来说，我们不应再加以指

责，这也换不回逝去的生

命。只是，“边看手机边带

娃”的家长通病，不应一再

用血淋淋的教训敲响警

钟。去年1月3日，陕西咸阳

一个4岁男孩在游泳中心

溺亡，当时他的母亲就站

在距离三四米远的地方，

背对着孩子玩手机；今年7

月31日，福建福州一位妈

妈转身去拿手机的一两分

钟时间里，刚满周岁的女

儿就在泳池溺水了……

“手机控”只是表面现象，

关键还是家长防范意识薄

弱，疏于看管。

其次，“野浴场”监管

亟待补漏。事发沙滩为非

正规浴场，暗流、礁石和

风浪等因素都可能造成

危险。对于正规的海水浴

场，当地出台有多项管理

规定，切实加强监管。但

对于非正规浴场，多个相

关部门表示不在其管理

范围之内。“野浴场”不能

成为监管盲区，更不能以

其非正规而推卸责任。游

客之所以到“野浴场”游

玩，一方面在于没有充分

认识到危险性，同时也源

于正规浴场难以满足需

求。青岛夏季浴场人满为

患是出了名的，事发沙滩

的人比正规浴场要少很

多，很多游客专门住到附

近。痛定思痛，有关部门

应对现有的“野浴场”进

行排查，符合条件的将其

改造成正规浴场，配备相

应的专业救援设施和人

员；不符合条件的完善警

示标志，除了“禁止游泳”

更要说明危险原因，并安

排人员负责劝阻。

水火无情，溺水已成

为我国儿童的第一位致死

原因。预防儿童溺水，需要

家长、政府部门和全社会

形成合力，用家长的看

护、政府的呵护让孩子在

安全的环境下成长，远离

意外和危险。

（据《燕赵都市报》）

买了公墓才能领走骨灰 别念歪了“殡改经”
文/舒圣祥

近日，有微博网友发视频称，在贵州省安顺市殡仪馆，丧

者家属在领取骨灰时，必须要有购买公墓的证明。记者查实，

当地殡仪馆公布的服务流程中，办理骨灰存放或领取手续时，

“购买公墓相关手续”确属条件之一。安顺市殡仪馆工作人员

对此回应称，“我们要求出具公墓证，是担心丧属在领取骨灰

后，随意土葬，浪费土地资源。”

逝者必须火化，但火化后家人未必能拿到骨灰，除非先拿出

购买公墓的证明？安顺市殡仪馆的做法，难免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要求出具公墓证，理由是担心土葬浪费土地资源，其他

地方在强推火化时，似乎都拿这做理由。问题是，当地殡仪馆

凭什么要求死者家属领取骨灰时必须购买公墓？随意扣留死

者骨灰的法律依据何在？

更何况，谁说不买公墓就一定会土葬？对于骨灰的处理

方式，《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是：骨灰应当寄存于骨灰

堂或者葬于公墓；提倡树葬、抛撒、深埋和不留标志等多种方

式处理骨灰。也就是说，骨灰不一定必须进入公墓，处理方式

可以多样。哪怕人家拿回去放家里，也是允许的。

有关方面需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把死者当做达

到某些目的的“道具”，甚至用以实现任何赚钱创收的目的。

既然公墓并非免费提供，涉事殡仪馆怎么就能规定没买

公墓就不给骨灰？买不起公墓的人怎么办？

这些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推进殡葬改革，这也是大势所

趋。只不过，殡改涉及传统风俗，需要春风化雨般的长期努力，

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改革一蹴而就，故而推行殡改不能“一刀

切”蛮干，也成为很多地方的共识。

说到底，任何粗暴野蛮的强制办法，哪怕初衷良好，也是罔

顾民意。就算要着力改革和减少土葬，也该多点耐心和智慧，少

点冒进和蛮力。这也连着公众期许：殡改值得肯定，但方式得讲

究，不能改得完全变了味儿，更不能改得没了一点人性温度。

不该纵容“错拔8颗牙”
吃饭似“赶场”，半夜疼得瑟瑟发抖。七旬老人患上号

称“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7年来一直当牙痛治，结果
陆续拔掉8颗牙，依然寝食难安。近日，她接受了锁孔微创
手术斩断病根。

罗志华评论说：因三叉神经痛而拔牙，属于典型的误诊误治。

尤其当老人的左侧上颌6颗牙齿和下颌2颗牙齿都被陆续拔掉，而

疼痛依旧时，医生仍然不想到三叉神经痛，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给予了医生更多理解和宽容。但纵容

误诊不是宽容，这样不仅不能营造融洽的医患关系，反而可能因

监督失效而导致更多医疗伤害事件。

◎◎不吐不快

◎◎不吐不快

双胞胎溺亡需要双重反思

◎◎网友发言

◎◎画里话外


